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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30日
發文字號：院台內字第1151930051號

​公告糾正澎湖縣望安鄉公所，於辦理國防部空軍睦鄰經

費補助款項下之「公益支出計畫」時，假借辦理村民座

談會等公益活動名義，要求商家配合，詐取財物及購辦

公用物品浮報價額數量，將款項不當用於贊助廟會活

動、支應鄉長個人開銷及清償私人債務，甚或以寄款方

式供鄉長日後花用，顯見望安鄉公所對於經費核銷管控

機制已完全失靈，恣意妄為，漠視法紀，嚴重斲傷機關

形象，核有重大違失案。

​115年1月20日本院內政及族群、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6屆
第11次聯席會議決議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。

​糾正案文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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